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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要素

办理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申请主体、受理地点、办理依据、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咨询服务。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二级运动员等级称号认定

编码：3702000703401
（二）实施机构：东营市体育局竞训科
（三）申请主体：东营市达到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二级标准的运动员。
（四）受理地点:东营市东三路220号东营市体育局302房间
（五）办理依据

 1.《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令第　18　号）：第二章“管理权限”中第七条：“等级称号的管理实行分级审批、分级授权。”、第十条“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审批权授予本行政区域内地市级体育行政部门，可以将三级运动员审批权授予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2.《山东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 第十条“省体育局授予各市体育局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审批权。各市体育行政部门、省体育局各运动项目管理单位和有关体育运动协会负责一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称号申请材料的初审，并负责上报至省体育局”。
    3.《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令第　18　号）第三章“申请和审核”中第十四条“运动员应当在取得成绩后6个月内申请等级称号，超过此期限的申请不予受理。联赛和积分赛成绩以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时间为准，排名以公布时间为准，其他比赛以取得成绩时间为准”。第十七条“申请集体球类项目等级称号的，运动员应当向参赛代表单位提出申请。参赛代表单位应当将按同一成绩申请等级称号的申请材料汇总后，一次性报审核部门”。第四章“审批”中第二十二条“审批单位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6个月内完成审批工作”。

4.《山东省体育局关于全面推行网上办理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通知》第二款“明确职责，规范程序，切实做好运动员技术等级网上办理工作”中第一至三条。

（一）拟申请技术等级称号的运动员需个人通过“爱山东APP”提交申请。

（二）省各运动项目管理单位负责本省主办的各类可授予等级称号的赛事信息录入工作。省相关运动项目管理单位应在比赛结束10个工作日内将本省主办的可授予等级称号的赛事秩序册、成绩册PDF版，全部符合等级标准的运动员信息和市级体育行政部门提报的球类集体项目申请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确认报告（附件2）上传至等级系统。

（三）各市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以上比赛相关信息录入工作。运动员参加全国以上比赛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由首个负责审核的市级体育行政部门从“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管理系统”中下载赛事秩序册、成绩册并上传至等级系统，作为该赛事运动员申请等级的共享比赛资料，其他审核单位不必再重复上传；各市体育行政部门还需上传本地区申请等级称号的运动员的信息。

球类集体项目申请一级称号的，其中由省项目管理单位组队参赛的，省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出具确认报告（附件2）；其他单位组队参赛的，由市级体育行政部门出具确认报告。

 5.足球项目按照《中国足球协会足球运动员技术管理办法》和山东省足球协会下发的《关于办理足球运动员等级事宜的通知》要求办理。
6.体育总局关于印发《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体竟字【2021】131号）中的各相关项目等级标准。
二、等级申请

（一）申请方式

等级申请分为线上和线下同时申请的方式进行。

1.线上申请：①参加省级赛事拟申请技术等级称号的运动员，应在省相关运动项目管理单位将赛事秩序册、成绩册（PDF文档）、符合等级标准（含一级、二级）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数据导入表导入“山东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系统”系统后（一般在比赛结束10个工作日内上传），本人通过“爱山东”APP“省内比赛”渠道提交申请。②参加国家级赛事拟申请等级的运动员，通过“爱山东”APP“省外比赛”渠道提交申请。
2.线下申请：球类集体项目需向市体育局提交《球类集体项目申请等级确认报告》原件，比赛秩序册、成绩册中不体现运动员上场时间的，需提供运动员上场记录表。
（二）受理

1.省级赛事：市体育局工作人员对线上和线下申报信息材料进行审核。成绩属实、材料齐全、符合《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予以受理，6个月内完成确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受理的项目，工作人员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或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2.国家级赛事：市体育局工作人员收到运动员线上申请后，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管理系统”相关赛事发布时间和赛事秩序册、成绩册进行审核。①对不符合规定的申请，线上申请给予驳回并说明理由，退还线下申请材料。②对符合规定的申请，工作人员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管理系统”下载相关赛事秩序册、成绩册（PDF版），并填写运动员技术等级数据导入表，将其一并导入“山东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系统”后完成审核。③对申请集体球类或团体项目等级称号的，经审查合格的申请，提报科室负责人、分管局长、局长签署意见，并在《球类集体项目申请等级确认报告》的“单位公章”处加盖市体育局公章。将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管理系统”下载相关赛事秩序册、成绩册（PDF版），运动员技术等级数据导入表；加盖市体育局公章的《球类集体项目申请等级确认报告》一并导入“山东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系统”后完成审核。
（三）审查与决定

1.市体育局工作人员对受理的申请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

2.对审核结果有意见的，申请人应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申诉，书面材料可以对原申报材料进行解释，通过申诉仍不合格的，市体育局工作人员驳回线上申请信息，返还申请人线下申请材料。

3.经审查合格的等级运动员申请，市体育局工作人员提报科室负责人、分管局长、局长签署意见。

（四）公开公示

市体育局自受理二级运动员等级申请起，6个月内对符合条件和标准的运动员等级信息分别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系统”、市体育局官方网站等媒介进行7个工作日的公示。

（五）确认授予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市体育局工作人员10个工作日内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系统”发布授予等级称号通知并上传运动员等级信息。

证书发放

证书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印制，市体育局工作人员将授予等级称号的通知和运动员等级信息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系统”公布后，申请人通过“体教联盟”APP查询相关内容并申领等级证书，申领成功后，由国家体育总局直接邮寄至申请人。

（七）流程图（见附件）。
（八）审批费用：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三、救济途径

（一）投诉

1、投诉事项

有下列行为的,申请人可以进行投诉: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或不予批准的;

（2）不在法定期限内批准的；

（3）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蛮横的；

（4）接收申请人宴请或钱物的。

2、投诉受理

市体育局办公室负责行政相对人对违纪违法投诉举报事项的协调处理。
3、投诉处理

（1）对信函投诉做到逐件拆阅、登记，及时处理；

（2）对网络投诉要及时登录收阅、打印登记，及时处理；

（3）对当面投诉应当分别单独进行，接待人员应当做好笔录；

（4）对投诉电话做到细心接听，询问清楚，如实记录。

4、投诉渠道

市体育局监督电话: 0546-8928001

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监督电话：0546-8388570,

电子邮箱: dystyj@126.com 

投诉意见箱:东营市东营区东三路220号市体育局办公楼5楼

5、投诉时限：对一般投诉及时办理，并于3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重要投诉在3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可延长15日，在30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

（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1．行政复议事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申请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

（2）申请人对不予许可决定不服的。

2、行政复议受理机关

（1）山东省体育局，地址：济南市经十路20286号，联系电话：0531—66116503。

（2）东营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地址：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77号，联系电话：0546-8338229。

3、行政诉讼受理机关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0546-6087810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大渡河路257号  
邮政编码：257091  

四、有关说明

    本服务指南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内容的修改变动情况和工作实际要求，予以实时更新。

附件：

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确认流程图






省内比赛                         省外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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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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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工作人员登陆“山东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系统”查找省相关运动项目管理单位上传的赛事秩序册、成绩册、球类集体项目《球类集体项目申请等级确认报告》等赛事信息进行审核。








申请人通过“爱山东”APP提交线上申�请；球类集体项目的申请，线下还需向市体育局提供《球类集体项目申请等级确认报告》。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管理系统”中相关赛事发布时间和赛事秩序册、成绩册进行审核。








市体育局工作人员对线上和线下申请进行受理





合格





工作人员根据审核内容填写“运动员技术等级数据导入表”，将导入表和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管理系统”下载相关赛事秩序册、成绩册（PDF版），以及线下受理合格的《球类集体项目申请等级确认报告》，将其一并导入“山东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系统”后完成审核，并提出审查意见。





线上申请给予“不同意”，并说明理由。








线上给予“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线下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





提交科长、分管领导审核审定





线上给予“不同意”申请，并说明理由；退回线下申请材料。








线上给予“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线下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





工作人员审定申请材料，提出审查意见。





局长批准





在市体育局官方网站和“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登记管理系统”对申报合格人员信息进行公示。





有异议





根据异议核实情况,存在问题的根据《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规定办理。不存在问题的按规定正常办理。





将技术等级导入表和授予称号文件上传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管理系统





无异议的





材料归档









